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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及交易量之不尋常波動 
及 

恢復買賣 

 
 

股價及交易量之不尋常波動 
 

本公告現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要求而發表。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已知悉近日本公司之股份價格

下跌及交易量上升，並僅此宣佈除下述理由外，董事會並不知悉導致有關波動之任何原因。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

告(「業績公告」) 包含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之保留意見，而該保留見之產生是

因核數師無法開展其他替代性審核程序，令其確保本集團移動手機業務分部的交易及餘

額不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刊發業績公告。 

 

除上述及已在近期本公司之公告內披露外，董事會確認，目前並無任何有關建議收購或

變賣之商談或協議須根據上市規而予以披露；董事會亦不知悉有任何或可能屬價格敏感

性質之事宜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 條所規定之一般責任而須予以披露。  

 

本聲明乃承董事會之命而作出；董事會各董事願就其準確性承擔個別及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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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股份」)自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下午三時

零一分起暫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買賣，以待刊發業績公告。本公司已向聯

交所申請股份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二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在聯交所買賣。  

 

 

 

 

 

承董事會命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偉榮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香港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偉榮先生，廖傑先生及徐純誠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霜梅女士，程吳生先生，張志林先生及陳浩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偉先生，劉煥

彬先生及朱健宏先生。 


